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書面質詢
羅彩燕議員

促完善澳門貨車裝載量監管制度及強化道路安全提出書面質詢

近期，友誼大橋發生了一起因貨車掉落遺漏木板導致電單車司機重傷事
故，摩托車駕駛著行經橋面時，來不及閃避輾過木板導致車輛失控側翻
受重傷。事件起因為司機駕駛的重型貨車並未妥善固定車載木板，行駛
期間貨物散落橋面間接引發事故。此類因貨車裝載不當導致道路安全隱
患的事件並非孤例，根據治安警察局2025年交通資料數據比較，1、2月
份錄得超載貨物或不安全裝貨事件總數是486宗。現行法例並未有效壓制
風險，暴露了貨车裝載安全的管理漏洞，嚴重危害公共道路安全。

摩托車作為澳門居民日常主要的代步工具，據數據統計，2024年註冊的
電單車約120,000輛。儘管西灣大橋和澳門大橋均設有電單車專道，但由
於友誼大橋連結澳門半島北區與氹仔市中心，路線直接且鄰近多個商業
區，每日大量摩托車駕駛者會選擇友誼大橋通行。但友誼大橋的“危險
性”一直廣為人知，電單車需要和重型汽車共用道路，加上橋面側風強勁，
駕駛者一旦遇到危險障礙物，會因閃避失控而釀成事故。

根據現行第3/2007號法律《道路交通法》第52第2款規定，需要確保車輛
在靜止或行駛時保持平衡、確保貨物安全、確保不得影響駕駛員的視線、
確保貨物不拖曳於路面、確保貨物高度不得超出地面4公尺、確保不超出
車輛外廓和貨物重量不得超過法定上限，違反可被科處900至3000元罰款。
罰則自2007年修訂後並未調整，掉落貨物引發的事故醫療費交通損失等
與違規的成本嚴重失衡。相較鄰近地區相關法律規定，例如香港《道路
交通（交通管制）規例》（第374G章）第57條，規定不安全負載首次違
反處第2級5000元罰款及監禁3個月，再犯可處第3級罰款10000元及監禁
六個月，澳門現行罰金金額和刑事責任的門檻明顯偏低，難以對危害道
路安全的駕駛著形成有效阻嚇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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因此，本人謹提出以下質詢：

對於貨車裝載檢查時確保交通安全的重要環節，裝載的數量和種類全1.
憑企業和司機的主觀，事故顯示因為司機未對貨物進行妥善的覆蓋和
綁紮導致在運輸過程掉落。請問當局是否會強制要求運輸企業建立內
部安全審查制度，將違規情況與企業運營許可證照續期掛鉤？
除上述所發生的事故問題，仍有多種多樣的貨車問題存在安全風險，2.
例如運載沙石僅用帆布簡單覆蓋，這導致在行駛過程中飛沙走石、塵
土飛揚，對貨車後行駛中的車輛，特別是電單車造成安全威脅。請問
有關部門如何透過行政法規監管貨車合法裝載、貨車整潔度等情況，
以減少對道路、司機造成的安全隱患？針對貨車司機和企業，相關部
門有具體的宣傳教育計劃以提高他們的道路安全意識，從源頭減少事
故的發生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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